	附件：1        各二级学院毕业生就业补贴发放人数

	学院
	毕业生数
	补贴人数
	补助标准（元/人）
	发放金额（元）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54
	10
	300
	3000

	大数据与统计学院
	451
	30
	300
	9000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718
	48
	300
	14400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377
	25
	300
	7500

	管理学院
	296
	20
	300
	6000

	会计学院
	700
	47
	300
	14100

	机电工程学院
	325
	22
	300
	6600

	经济学院
	679
	45
	300
	13500

	人工智能学院
	334
	22
	300
	6600

	艺术与设计学院
	346
	23
	300
	6900

	语言与传播学院
	602
	40
	300
	12000

	智能建造与空间信息学院
	450
	30
	300
	9000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联合培养）
	17
	1
	300
	300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培养）
	50
	3
	300
	900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培养）
	80
	5
	300
	1500

	合计
	5579
	371
	300
	111300


注：联合培养学院可参照此办法执行，并按照上述“发放流程”，在规定时间内向我校学生处提交相关材料，待学校研究通过后，联合培养学生就业补贴由联合培养学院发放。
